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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
	完成情况
  描述
	 主要核查     
    资料

	合计
	
	　
	100
	
	
	

	投入
(5分)
	（一）前期准备（5分）
	1.项目决策
	——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规范性和可行性情况。
	1.项目设立有据可依（如有政策文件规定或自治区、市领导批示等），与国家、自治区、市县相关政策相符的，得3分。项目设立无依据扣2分；与国家、自治区、市县相关政策不符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扣完为止。
2.项目具体明确，合理可行，且资金结构合理的，得2分。项目计划内容不具体或不具备可行性的，扣1分；资金结构不合理的，扣1分。
	5
	5
	项目设立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施方案》（桂办发〔2019〕23号）、《防城港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实施方案》的通知（防办发2020〕4号、《自治区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创建工作的若干意见》（桂统组办发2021〕5号）建立该项目
	项目方案材料：如可行性报告、项目方案、项目招投标文件、部门预算文本等。

	过程
(35分)
	（二）项目管理(10分)
	2.项目管理制度
	——
	是否制定项目管理办法或可参照执行的项目管理办法。
	制定项目管理办法或有可参照执行的项目管理办法，且项目管理办法合法、合规、完整，得1分；有项目管理办法，但存在不合法、不合规、不完整等情况的，扣0.5分；无项目管理办法得0分。
	1
	1
	制定《防城港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项目内部管理控制制度》，项目管理合法、合规完整
	项目管理制度等。

	
	
	3.制度执行有效性 
	——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定。
	1.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的，得1分。 
2.项目采购或招投标、建设、监理、验收等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得4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5
	5
	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无项目调整，支出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项目采购验收等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
	项目实施审批文件、采购或招投标、建设、监理、验收等有关文件

	
	
	4.项目质量控制
	——
	项目实施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措施。
	1.资金使用单位建立或具有相应的质量管控制度，且执行良好的，得2分。
2.市直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项目进行检查、监控的，得1分（需提供书面文件）。
	3
	2
	资金使用具有相应的管控制度，且执行良好
	质量控制相关制度、督查文件等。

	
	
	5.项目档案管理
	——
	各项档案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
	资金使用单位档案管理规范，各项档案资料完整的，得1分。
	1
	1
	资金使用单位档案管理规范，各项档案资料完整
	项目相关文件资料等。

	
	（三）资金管理（23分）
	6.资金管理制度
	——
	是否建立资金管理制度并执行良好。
	资金管理制度健全，且经费使用合理的，投入有保障的，得2分；有一处不符合规定的，扣1分，扣完为止。
	2
	2
	资金管理制度健全，且经费使用合理，支出规范
	资金管理制度、会计凭证等。

	
	
	7.资金到位率
	——
	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1.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到位的，得3分；在规定时间内部分到位的，按分值乘以资金到位率计算得分；在规定时间内未到位的，不得分。
2.如另有党委、政府等关于资金到位情况的批文，从其批文。
	3
	3
	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到位
	项目资金拨付凭证

	
	
	8.资金支出进度
	——
	预算支出进度=资金使用单位资金实际支出/预算额度*100%。
	截至年底预算支出进度达到90%及以上，得6分；70%（含）-90%的，按照分值乘以实际进度计算得分；60%（含）-70%的，得1分；低于60%的，得0分。
	6
	6
	截至年底预算支出进度确实达到90%及以上
	项目资金拨付凭证

	
	
	9.资金支出规范性
	——
	资金分配是否合规。
	1.建立或具有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分配因素进行规范的，得1分；
2.资金按照规范程序进行分配的，得1分；
3.在规定时间报送资金分配方案的，得1分。
	3
	3
	建立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资金分配，
	资金管理办法、资金拨付凭证、资金分配方案等

	
	
	
	——
	资金支出是否合规。
	1.资金支付履行审批程序和手续得2分；发现一处未履行审批程序和手续扣1分，扣完为止；
	6
	6
	资金支付履行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持对象等按部门预算批复的内容实施，无超范围、超标准，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资金拨付凭证等

	
	
	
	
	
	2.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持对象等按部门预算批复的内容实施，得4分。如超范围、超标准，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每发现1处扣1分，扣完为止。
	
	
	
	

	
	
	
	——
	会计核算是否规范。
	1.分项目规范核算得1分；分项目核算但不规范的，每发现一处扣0.5分，扣完为止；支出未分项目核算得0分；
2.财务制度健全且执行良好的，得1分，没有建立财务制度得0分；
3.制定或具有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得1分，有内控制度但未实际执行扣0.5分，无内控制度得0分。
	3
	3
	分项目规范核算，财务制度健全且执行良好，制定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
	财务制度、会计凭证等

	
	（四）绩效评价管理（2分）
	10.预算绩效自评管理
	——
	是否按照财政部门要求设置年度绩效目标；是否按照财政部门评价工作要求，及时提供相应项目自评材料以及配合评价组提供项目评价材料。
	未按规定设置年度绩效目标或未按规定开展绩效自评的扣1分；未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及时提供项目自评材料和项目评价相关材料的，扣0.5分，提供不完整的扣0.5分。
	2
	2
	按规定设置年度绩效目标、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及时提供项目自评材料和项目评价相关材料。
	项目自评材料等

	产出
(30分)
	（五）项目产出（30分）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项目个数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项目个数
	将实际完成任务量与绩效目标设定任务量进行对比，评价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
	产出数量指标：完成目标任务量95%及以上得15分，完成目标任务量在70%（含）-95%的，按照(分值乘以完成目标任务量比例-2)计算得分；完成目标任务量低于70%的，不得分。
	15
	15
	完成目标任务量100%
	项目产出证明材料；财务产出证明材料。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成效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成效
	符合绩效目标设定的质量标准，达到国家、行业基准水平。
	产出质量指标：达到设定的质量标准得5分，基本达到按1-5分（不含5分）酌情给分，未达到标准得0分。
	5
	5
	产出质量指标达到设定的质量标准
	项目产出证明材料；财务产出证明材料。

	
	
	创建工作完成时间
	创建工作完成时间
	将批复的实施方案工作进度和实际工作进度对比，考核项目是否按计划的时间周期实施并完工。
	产出时效指标：按计划的时间周期实施并完工得5分，否则按0-5分（不含5分）酌情给分。
	5
	5
	产出时效指标确定按计划的时间周期实施并
	项目产出证明材料；财务产出证明材料。

	
	
	创建活动工作经费资金总额
	创建活动工作经费资金总额
	反映项目总体投入与计划投入情况。
	产出成本指标：成本控制较好得5分，超出实际成本按0-5分（不含5分）酌情给分。
	5
	5
	产出成本指标成本控制在10万元以内
	项目产出证明材料；财务产出证明材料。

	效果
(30分)
	（六）项目效果（30分）
	发生影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案事件
	发生影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案事件
	反映资金或项目实施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
	效果指标：达到设定的效果目标得25分，基本达到按0-25分（不含25分）酌情给分.
	25
	25
	没有发生影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案件，效果指标达到设定的效果目标
	[bookmark: _GoBack]统计报表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市党委、政府公布的有关数据。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考核项目直接受益人或基层实施人员满意度情况。
	满意度指标：调查对象满意度90%以上（含90%）得5分，满意度60（含）-90%按分值乘以满意度计算得分，满意度低于60%得0分。
	5
	5
	社会公众满意度指标95%以上
	问卷调查

	备注：1.评价过程中，评价主体可按照预算批复的项目绩效目标，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对“产出”“效果”三、四级指标进行细化、补充、完善，使“产出”“效果”指标能真实、完整、科学地反映项目绩效情况。2.表中“——”不需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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